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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软件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软件行业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算机学会、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电子学会、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息技术工程质量监督检验站、

新疆软件评测中心、新疆师范大学、新疆电子研究所、中通服公众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信息产

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怡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红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疆

西北星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新疆虹联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利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智翔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四维创展科技有限公司、新疆轩志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新疆惠文网络信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启曾、高峡、李万军、张煜昌、吴鹏、刘香玉、葛磊、王野平、吕莲花、司

马尉、彭娟、蒋明、石常海、周喜、潘伟民、马新春、李英、巩锐、潘大明、郭森、王刚、郭长凌、张

丽娜、陈广彬、张宇亮、岁悦、陈刚刚、尹志坚、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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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建立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能力为核心的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培养和评价机制，特制

定本标准。 

本标准依据国家产业发展的相关文件，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业发展的实际，详细说明了信息系

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的能力级别，定义了从业人员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的能力要求，同时规定了从

业人员能力评价方法和培养模式。 

本标准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软件行业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算机学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

子学会及自治区信息技术服务领域的企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院所基于市场和行业发展需要共同制定，

标准的制定有利于发挥行业自律和示范作用，进一步规范人才培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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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 从业人员能力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信息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的能力模型，规定了从业人员的能力级

别、能力要求、评价方法和能力培养模式。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从事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工作的企业、机构、组织和个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264-2012 信息技术服务 分类与代码 

GB/T 20004.1-2016 团体标准化 第1部分 良好行为指南 

SJ/T 11623-2016 信息技术服务 从业人员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264-2012、GB/T 20004.1-2016、SJ/T 11623-2016界定的以及下列定义和术语适用于本标

准。 

3.1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  

通过结构化的综合布线系统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服务，将各个分离的设备、功能和信

息等集成到相互关联的、统一的和协调的系统之中。 

3.2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 

从事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的人员。 

3.3 知识  

知识指信息的拥有、或快速定位信息的能力。本标准指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信息的拥有、或快速

定位信息的能力。 

3.4 技能  

本标准指个体运用已有的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知识,通过练习而形成的一定的动作方式或智力活

动方式。 

3.5 经验  

本标准指从多次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或技能。 

3.6 能力评价 

本标准指对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的能力水平进行客观、公正、规范的评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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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力模型和能力要素 

4.1 能力模型 

本标准按照知识、技能和经验三个维度提出了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模型，见图1。 

 

图1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模型 

4.2 能力要素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要素，见表1。 

表 1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要素列表 

维度 要素 说明 

知识 

基础知识 
指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应掌握的通用知识，主要包括贯穿整个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活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专业知识 
指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为完成相应工作所必备的专业技术知

识，主要指与相应工作要求相适应的理论知识、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等 

管理知识 
指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为完成相应工作所必备的管理知识，主

要指与相应工作要求相适应的理论知识、管理方法等 

相关知识 
指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常识、相关标准与规

范知识，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安全和环境保护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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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要素 说明 

技能 

基础技能 
指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为完成相应工作所应具备的对基础知

识应用的水平以及熟练程度 

专业技能 
指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为完成相应工作所应具备的对专业技

术知识应用的水平以及熟练程度 

管理技能 
指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为完成相应工作所应具备的对管理知

识应用的水平以及熟练程度 

软技能 
指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为完成相应工作所应具备的行为特征

和综合素质，包括沟通、协调等技能 

经验 

专业经验 
指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从事相应管理以及技术工作履历、管理

经验分享、技术能力分享 

项目经验 
指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通过参与一定数量、规模的项目并在其

中承担具体角色获得的经验 

5 能力级别 

5.1 概述 

根据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行业发展的需求以及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客观规律，将信息系统集成实

施服务从业人员分为信息系统集成实施高级工程经理、信息系统集成实施工程经理和信息系统集成实施

工程员三个级别。 

5.2 能力级别描述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级别描述如表2所示： 

表 2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级别描述 

能力级别 等级描述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 

高级工程经理 

在信息技术服务领域具有技术专长，有较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对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

务行业的发展动态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在专业方面有创新性，能够在信息技术领域内

提供有效的指导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 

工程经理 

能够熟练运用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独立完成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管理类工作， 

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具备指导团队成员工作的能力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 

工程员 

具备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独立或在他人指导下完成所承担的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

务操作类工作 

6 能力要求 

6.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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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级别，结合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要素，对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通过知识等级要求、技能等级要求和经验等级要求进行评价。 

6.2 能力划分 

依据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发展累进递增的程度，将知识等级要求、技能等级要求和

经验等级要求划分为四个等级，作为从业人员能力评价的重要客观依据。 

6.2.1 知识等级要求 

知识维度能力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管理知识和相关知识，要求描述见表3。 

表 3 知识等级要求描述 

 

 

 

 

 

 

 

 

 

 

6.2.2 技能等级要求 

技能维度能力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管理技能和软技能，要求描述见表4。 

表 4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技能等级 等级要求 

资深（L4） 
能够创新性运用信息系统集成实施的知识，可以给出创

新性的意见，指导团队成员处理复杂的、非常规性工作 

高级（L3） 
能够熟练运用信息系统集成实施的知识，可以指导团队

成员完成常规性工作 

中级（L2） 
能够运用信息系统集成实施的必要知识，独立开展工作，

按照规定要求可以完成大多数常规性工作 

初级（L1） 
能够运用信息系统集成实施的基本知识，在指导下可以

独立进行操作类工作 

6.2.3 经验等级要求 

经验维度能力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专业经验和项目经验，要求描述见表5。 

 

 

 

 

 

知识等级 等级要求 

全面（L4） 
具有信息系统集成实施领域全面的知识和正确的判断

能力，能够结合工作实际总结出的改进建议 

精通（L3） 
具有信息系统集成实施领域精通的知识，能够及时发

现并解决工作过程中的问题 

必要（L2） 
具有信息系统集成实施领域必要的知识和信息，能够

理解运用现有程序和方法 

基本（L1） 具有信息系统集成实施领域基本的知识和信息 



 

5 

表 5 经验等级要求描述 

经验等级 等级要求 

资深（L4） 
具有全面的、广博的、指导项目体系化运作的经验，有

咨询、改进或创新的经验 

丰富（L3） 
具有科学的、丰富的、指导团队成员实现工作目标的经

验 

一般（L2） 具有灵活的、运用制度化流程的经验和案例 

较少（L1） 
有限的工作经验，在指导和协助下可以在多种情景下应

用 

6.3 能力要求矩阵 

根据从事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活动的需求，从知识等级要求、技能等级要求和经验等级要求等各

方面，设定从业人员能力要求矩阵，反映不同能力级别对应的能力要素在培养、培训以及评价中所占的

比重。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要求矩阵见表6。 

表 6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要求矩阵 

能力级别 

知识 技能 经验 

基础

知识 

专业

知识 

管理

知识 

相关

知识 

基本

技能 

专业

技能 

管理

技能 

软技

能 

专业

经验 

项目

经验 

信息系统

集成实施

高级工程

经理 

能力

等级 
L3-L4 L3-L4 L4 L3-L4 L3-L4 L4 L3-L4 L3-L4 L4 L4 

权重 20% 50% 30% 

信息系统

集成实施

工程经理 

能力

等级 
L3 L2 L2-L3 L1-L2 L2 L2-L3 L1-L2 L2 L3 L2-L3 

权重 30% 45% 25% 

信息系统

集成实施

工程员 

能力

等级 
L1-L2 L1 L1 - L1 L1 - L1 L1-L2 L1 

权重 40% 40% 20% 

7 能力评价 

7.1 概述 

根据能力级别要求对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进行能力评价。 

7.2 评价类型 

评价类型分为企业评价和第三方评价。 

1）企业评价：由企业对本企业内部的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进行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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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方评价：由国家相关部门认可的相关机构，或者由具有社会公信力、企业和行业认可的社

会组织、团体或机构对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进行能力评价。 

7.3 评价方式 

1）企业评价：企业宜依据本标准制定内部能力评价细则，自行组织对企业内部的信息系统集成实

施服务从业人员进行知识、技能、经验等各项能力评价； 

2）第三方评价：第三方评价组织应建立能力评价机制，依据本标准制定能力评价细则，按照以下

方式对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的各项能力进行评价： 

a)知识：可通过职业培训的考试等方式进行评价，考试形式包括笔试、机考等； 

b)技能：可通过职业培训的考试、答辩等方式进行评价； 

c)经验：可通过职业履历鉴定、答辩等方式进行评价。 

7.4 评价结果 

1）企业评价：企业评价的结果适用于企业内部； 

2）第三方评价：第三方评价组织对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进行能力评价后，应出具相应

评价结果的证明文件。第三方评价的结果适用于整个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行业。 

8 能力培养 

8.1 培养内容 

能力培养的内容应包括： 

1）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管理知识和相关知识培养； 

2）基础技能、专业技能、管理技能和软技能培养； 

3）基于工作实践的专业经验和项目经验积累。 

8.2 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包括： 

1）职业培训； 

2）工作实践； 

3）导师辅导。 

8.3 培养活动 

个人、企业、相关组织或机构应根据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级别和能力要求，制定从

业人员能力培养策略，确定培养目标、内容、方式和周期等，并由具备培养能力的相关组织或机构实施

培养活动。 

1）个人培养：从业人员应根据个人职业发展计划，融合企业发展目标和从业技能要求，不断积累

知识、技能和经验，提升能力水平； 

2）企业培养：企业应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实施职业能力培养，满足个人职业发展需要，增强企业

竞争力； 

3）社会培养：具有社会公信力、企业和行业认可的教育机构、培训机构或社会组织应根据信息系

统集成实施服务从业人员能力级别和能力要求，建立人才培养机制，为企业和行业培养合格的从业人员，

满足个人就业和职业发展需要。 


